
 

產學計畫案結餘款歸戶暨留用申請表 

計畫主持人  

計畫編號  

計畫名稱  

合約對象(甲方)  

計畫執行期間   年   月   日  ~   年   月   日 

補助金額(A) 合約管理費(B) 可動支金額 
(C)=(A)-(B) 

   

實支金額(D) 應撥補管理費差額 (E) 歸戶留用金額 
(F)=(C)-(D)-(E) 

   

 
聲明書 

 
本人            本於誠實原則，業已知照合約當事人理解，

並獲得同意產學案結餘款留用於學校作為教學研究用途，且未

流作個人受益之所得，願依『教師執行產學計畫切結書』負擔

完全責任。 
 
 

聲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 

 

產學智財營運總中心 會計處 副校長 校長 

    

 


